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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在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市农交中心”）进行的农村产权网络竞价交易行为，维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依据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及《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权交易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在市农交中心挂牌转出的项目，当产生两个及以上意向受让方时，根据转让方与市农交中心共同商定确认采用网络竞价方式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凡参与竞价交易的各方必须遵守本办法的各项规则。竞价活动中交易各方必须接受市农交中心及各有关机构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竞价成功后交易双方要按交易程序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手续。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的网络竞价，是指产权转出信息发布期满，产生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人，由市农交中心依据《农村产权转让申请书》的相关约定和产权标的具体情况，通过市农交中心建立的网络竞价系统，组织竞买人竞争受让标的的行为。网络竞价的方式主要包括多次报价、一次报价等。
第五条本办法所称的竞买人，是指在标的项目挂牌期内提出受让申请，并按规定交纳保证金后获得资格确认的意向受让方。
第六条本办法所称的受让方，是指最终竞价成功的竞买人。
第七条本办法所称的多次报价，是指在市农交中心的组织下，竞买人接受转让方确定的交易条件，通过市农交中心的网络竞价系统进行动态递增报价，将报价最高者确定为受让方的竞价方式。
第八条本办法所称的一次报价，是指在市农交中心的组织下，竞买人接受转让方确定的交易条件，通过市农交中心网络竞价系统，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提交报价，将报价最高者确定为受让方的竞价方式。
第二章 组织与实施
第九条市农交中心是网络竞价的组织者，应当为网络竞价提供交易平台的相关服务，维护网络竞价活动的正常秩序。
第十条转让方在《农村产权转让申请书》中应明确产生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人时使用网络竞价方式。
第十一条标的竞价底价不得低于挂牌价。网络竞价采用动态递增方式进行的，各竞买人每次的有效报价为当前报价加上该次网络竞价活动设定的加价幅度的整数倍。
第三章 竞价程序
第十二条竞价程序如下：
	登记受理。各意向受让方应按挂牌公告要求及时办理交付竞价保证金及申请竞买登记。市农交中心将在所规定的期限内为符合条件的竞买方办理竞价登记。意向受让在市农交中心登记时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可直接转为竞价保证金。竞价保证金额在规定期限内须一次性交纳。
	组织竞价。竞买人在竞买登记成功后，由市农交中心提供网络竞价系统的有效用户名及密码。竞价前竞买人(或受委托人) 应签署《网络竞价须知》，并在市农交中心指定的时间参加相应标的的网络竞价活动。在网上报价的竞买人身份以领取的用户名为准。
	成交确认。交易项目竞价结束后，产生最终竞得者，市农交中心出具《成交通知书》。
第十三条组织签约。竞价成功后，受让方应在竞价结束次日起一个月内与转出方签署流转合同，签署合同次日起的三个工作日缴纳此次交易的全部费用。
第四章 交纳费用
第十四条以网络竞价方式成交的项目，转让方和受让方均须按照《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收费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相关规定向市农交中心一次性支付竞价服务费。该费用应在竞价结束后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交纳。竞价未成功时转让方应向市农交中心交纳一定的服务费。交纳的时间、数额均按市农交中心与转让方事先约定的标准执行。
第十五条竞价成功后受让方交纳的竞价保证金自动转为成交价款进行场内结算，其余成交价款应按交易双方签订的交易合同约定方式履行付款手续。其他未竞价成功方的竞价保证金市农交中心将在竞价结束次日起7个工作日内办理返还手续。同时当事方要履行申请退款手续。竞价保证金相关事项按《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交易保证金操作规则（试行）》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竞价活动中的竞价保证金及成交价款收付均通过市农交中心统一结算（场外结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章 争议的处理
第十七条转让方和受让方在竞价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可向市农交中心申请调解。经调解无效时，当事人均可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直接向当地有管辖权法院起诉。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市农交中心有权终结该标的网络竞价活动：
(一）转出标的因不可抗力毁损、灭失；
(二）因不可抗力导致远程网络竞价无法正常进行的；
(三）其他经市农交中心确认应终结的情形。
第十九条网络竞价系统因不可抗力、软硬件故障、非法入侵、恶意攻击等原因而导致系统异常、竞价活动中断的，市农交中心将视情况与转让方协商后确定后续方案，并采取适用方式及时将处理决定通知各竞买人。
第二十条产权交易机构、转让方及其经纪服务机构应当对竞买人的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其他情况承担保密义务。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的解释权和修订权归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